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６９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５

元，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４５

元；税前每

１０

股

现金红利

５

元，税后每

１０

股现金红利

４．５

元；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５

股。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一、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利润分配和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０９２

，

５１３

，

４８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５

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

５４６

，

２５６

，

７４４．５０

元；并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５

股，

合计转增股本

５４６

，

２５６

，

７４４

股。

４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对于

Ａ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４５

元。

（

２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

照税后每股人民币

０．４５

元派发现金红利。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

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

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

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并由该等机构、场所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向相

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０５

元。 该等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方式在前述时间

内送达公司。 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

（

３

）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的居民企业的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

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０．５

元。

（

４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的，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三、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的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四、发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１

、派发现金红利的办法

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有限售条件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无限售条件流动股份的现金红

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办法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按照

比例将分派股份直接计入公司股东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９８３

，

２６２

，

１４０ ９０ ４９１

，

６３１

，

０７０ ４９１

，

６３１

，

０７０ １

，

４７４

，

８９３

，

２１０ ９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

股

７９４

，

９４４

，

１５９ ７２．７６ ３９７

，

４７２

，

０８０ ３９７

，

４７２

，

０８０ １

，

１９２

，

４１６

，

２３９ ７２．７６

３

、其他内资持

股

１８８

，

３１７

，

９８１ １７．２４ ９４

，

１５８

，

９９０ ９４

，

１５８

，

９９０ ２８２

，

４７６

，

９７１ １７．２４

其中：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４６

，

７８３

，

２６８ １３．４４ ７３

，

３９１

，

６３４ ７３

，

３９１

，

６３４ ２２０

，

１７４

，

９０２ １３．４４

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４１

，

５３４

，

７１３ ３．８０ ２０

，

７６７

，

３５６ ２０

，

７６７

，

３５６ ６２

，

３０２

，

０６９ ３．８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

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

股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

１０９

，

２５１

，

３４９ １０ ５４

，

６２５

，

６７４ ５４

，

６２５

，

６７４ １６３

，

８７７

，

０２３ １０

１

、人民币普通

股

１０９

，

２５１

，

３４９ １０ ５４

，

６２５

，

６７４ ５４

，

６２５

，

６７４ １６３

，

８７７

，

０２３ １０

２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

，

０９２

，

５１３

，

４８９ １００ ５４６

，

２５６

，

７４４ ５４６

，

２５６

，

７４４ １

，

６３８

，

７７０

，

２３３ １００

七、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１

，

６３８

，

７７０

，

２３３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４２

元。

八、有关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地址：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８

号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电 话：

０２９－８１８７１０３６

传 真：

０２９－８１８７１０３８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７５

九、备查文件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无修改提案，也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地点：杭州市解放路

１３８

号公司大楼二号楼四楼会议室。

２

、会议召集人：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４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主持人：杜尧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６２７１５６６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２３％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７１５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７１５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７１５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７１５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７１５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７１５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的审计机构。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支付给天健正信会

计师事务所财务审计费用

９８

万元（财务审计发生的往返交通费用和住宿费用由公司承担）。

７

、审议通过《关于拟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６４６２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６９４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

；弃权

０

股。

为了保证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及发展， 拟在

２０１１

年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７．９７

亿元的担

保额度，具体如下：

被担保对象 拟担保金额（万元） 期限

沈阳航天新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２００ １

年

杭州中汇棉纺织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

年

浙江航天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１

年

沈阳航天新星机电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 １

年

南京中富达电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

年

宁波中鑫毛纺集团公司

４０００ １

年

浙江信盛实业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 １

年

深圳市航天科工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

年

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

３３０００ １

年

合计

７９７００ －

上述担保额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该额度内，根据实际情况分次确定执行，并

代表董事会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超出上述额度的担保，必须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后才能

实施。

８

、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５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９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７１５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拟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经营范围增加以下内容（以工商核准为准）：飞机零部件的设计、制造、维修

（维护）、租赁以及销售；航空器设备和工具、工装的设计、制造、销售以及维护；航空技术咨询服务；设备租

赁；停车收费。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核销应收款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７１５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股东大会同意核销以下应收款项： 核销浙江中汇纺织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应收款

１６３

，

８６８

，

５１０．７２

元；

核销太原市斯瑞科贸有限公司应收款

１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元。 上述应收款项在以前年度均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该项核销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苌宏亮、陈茂云）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９２

股票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６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６

号）核准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４１０

，

４０４

，

５６０

股新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９

元

／

股，本次发行的

Ａ

股全部用于换股（换股比例为

１

：

１．２

，即

１

股太行水泥换取

１．２

股金隅股份）吸收合并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行水泥”），

不涉及募集资金。 上述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

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太行水泥后，太行水泥相关的权利、义务将由本公司承接。

一、太行水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太行水泥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 以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作为股

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

２

、太行水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３

、太行水泥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太行水泥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执行工作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结束，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关

于承诺部分的描述，在完成

１２

个月锁定期承诺后，太行水泥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数量共计

３７

，

１２１

，

１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上市流通。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太行水泥第二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股份数量共计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太行水泥第三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股份数量共

计

２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太行水泥第四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股份数量共计

１２０

，

７２８

，

９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太行水泥第五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股份数量共计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太行水泥第六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股份数量共计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太行水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为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遵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非流通股股东必须做出的法定最低承诺。 即：

第一、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第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

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

太行水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太行水泥原第二大股东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原第四大

股东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青年综合利用厂分别做出特别承诺，承诺内容如下：

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

①

若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时，目前尚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

股东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因其所持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被司法

冻结而无法参与对价支付， 我公司将先行替该两家股东垫付其按比例应承担的对价股份 （合计

１

，

６２８

，

５５０

股）。将来该两家股东所持的原非流通股份欲上市流通时，必须先与我公司协商。之后，由河北太行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②

若除银河证券上海东方路营业部、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市大地科技实业总公司和华通国际招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目前已经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河北

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其他

３３

家非流通股股东， 其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之前发生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改革说明书未说明的权属争议、质押或司法冻结等事项导致其在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时无法参与对价支付的，我公司将先行替该类股东垫付其按比例应承担的对

价股份。 将来该类股东所持的原非流通股份欲上市流通时，必须先与我公司协商。 之后，由河北太行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青年综合利用厂亦承诺：

“

①

对于除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目前尚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的其他

２５

家非流通股股东， 若其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之前仍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我厂将先行替该类股东垫付其按比例应承担的对价股份（合计不超过

１

，

５５１

，

５５０

股）。

将来该类股东所持的原非流通股股份欲上市流通时，必须先与我厂协商。之后，由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②

若目前已经明确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银河证券上海东方路营业部、 中国金谷国际

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地科技实业总公司和华通国际招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而无法在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时参与对价支付， 我厂将先行替该五家股东垫付其按比例应承担的对价股份

（合计

１

，

６８４

，

３７５

股）。 将来该五家股东所持的原非流通股份欲上市流通时，必须先与我厂协商。 之后，由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

三、太行水泥自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化情况

太行水泥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安排第一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为

３７

，

１２１

，

１００

股。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太行水泥安排第二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共计为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太行水泥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流

通股份数量共计

２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太行水泥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

１２０

，

７２８

，

９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太行水泥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流通，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太行水泥第六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上市，股份数量共计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太行水泥第六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变化

如下：

公司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太行水泥后，各股东（仅限股改法人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数及比例

请参见本公告六、

６

。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４

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有关事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进行了审慎核查，认为金隅股份相关

股东已履行股改中做出的承诺， 金隅股份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

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此次上市数量

（单 位 ：

股）

剩 余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 股

份数量

１

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

，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２３

，

１００ ０

２

石家庄明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９６

，

９００ ０．００２３％ ９６

，

９００ ０

合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８％ １２０

，

０００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１

）北京金园娱乐中心截止太行水泥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因其所持股份未办理确认登记，其股改对价

由太行水泥原第二大股东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为支付。现北京金园娱乐中心将其所持太行水泥

１０

万股股份补登记至石家庄明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同时，石家庄明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邯郸太行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代垫股份协议书》，同意偿还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为

支付的

２３

，

１００

股（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太行水泥后持股数）。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石家庄明德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向太行水泥申请补登记，太行水泥按照该股东的要求为其办理了补登记，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确认。现石家庄明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申请其所持有的

９６

，

９００

股（本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太行水泥后持股数）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本公司投资者记名持有数量查询结果显示石家庄明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现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共计

９６

，

９００

股。

２

）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股东石家庄明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偿还其代垫对价股份

２３

，

１００

股，申请其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２３

，

１００

股上市流通。

３

）公司原股东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公司青年综合利用厂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进行了清算，其在太行水

泥股权分置改革中所作出的承诺中涉及的相关权利和义务由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接。

５

、 公司无因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且未偿还垫付对价，安排本次上市的股东。

６

、太行水泥股改对价部分由太行水泥原第二大股东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垫付且并未偿还，因

此未安排本次上市的股东名单、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北京市光达电气设备公司

８４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６％

沈阳市远东经济技术发展公司

３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４％

南方证券北京办事处

３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４％

辽宁爱森商介有限公司

３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４％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

２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６％

中国建材珠海公司

２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６％

北京友合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８％

烟台四达新技术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８％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证券交易营业部

１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８％

沈阳恒兴实业总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８％

北京智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０００ ０．００２２％

沈阳市鲁翔装饰公司

４８０００ ０．００１１％

沈阳市精艺机电物资经销处

４８０００ ０．００１１％

合计

３０７２０００ ０．０７１７％

注：上述股东持股数为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太行水泥后实际持股数。

７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太行水泥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安排第一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为

３７

，

１２１

，

１００

股。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太行水泥安排第二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共计为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太行水泥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流

通股份数量共计

２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太行水泥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

１２０

，

７２８

，

９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太行水泥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流通，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太行水泥第六次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上市，股份数量共计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 故此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七次

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

２７４

，

１７４

，

６２５ ２

，

２７４

，

１７４

，

６２５

２

、 其他境内法人

持有股份

１８５

，

６９２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８５

，

５７２

，

０００

３

、境外法人、自然

人持有股份

３３８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３３８

，

４８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合计

２

，

７９８

，

３４６

，

６２５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９８

，

２２６

，

６２５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３１６

，

００８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３１６

，

１２８

，

０００

Ｈ

股

１

，

１６９

，

３８２

，

４３５ １

，

１６９

，

３８２

，

４３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合计

１

，

４８５

，

３９０

，

４３５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８５

，

５１０

，

４３５

股份总额

４

，

２８３

，

７３７

，

０６０ ４

，

２８３

，

７３７

，

０６０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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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913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2011

临

-009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于

2011

年

4

月

5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瓯联公司

"

）参股江西中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新能源公司

"

）。 瓯联公司以

1,311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24.86%

股权，

深圳市大雄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雄风公司

"

） 以

851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

公司

16.13%

股权，杭州吉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吉成公司

"

） 以

468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

有的新能源公司

8.87%

股权，徐泽林以

362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6.86%

股权，祝卫波

以

44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0.84%

股权，刘辉以

44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

能源公司

0.84%

股权。 本次参股前，新能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管中东占

84.99%

、管亚霞占

2%

、管柏成占

1.41%

、刘辉占

2.91%

、向昕占

1.46%

、梁剑雄占

0.73%

、王琼占

3.59%

、祝卫波占

2.91%

，本次参股后，新能

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管中东占

26.59%

、瓯联公司占

24.86%

、大雄风公司占

16.13%

，吉成公司占

8.87%

、

徐泽林占

6.86%

、管亚霞占

2%

、管柏成占

1.41%

、刘辉占

3.75%

、向昕占

1.46%

、梁剑雄占

0.73%

、王琼占

3.59%

、祝卫波占

3.75%

。 授权瓯联公司签署有关协议和文件，并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的《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913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2011

临

-010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交易概述

1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4

月

15

日，公司四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

全资子公司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瓯联公司

"

）参股江西中投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新能源公司

"

）。瓯联公司以

1,311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24.86%

股权，深圳市大雄

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雄风公司

"

）以

851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16.13%

股权，杭州吉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吉成公司

"

）以

468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

司

8.87%

股权，徐泽林以

362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6.86%

股权，祝卫波以

44

万元人

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0.84%

股权， 刘辉以

44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0.84%

股权。 本次参股前，新能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管中东占

84.99%

、管亚霞占

2%

、管柏成占

1.41%

、刘

辉占

2.91%

、向昕占

1.46%

、梁剑雄占

0.73%

、王琼占

3.59%

、祝卫波占

2.91%

，本次参股后，新能源公司的

股权结构为管中东占

26.59%

、瓯联公司占

24.86%

、大雄风公司占

16.13%

，吉成公司占

8.87%

、徐泽林占

6.86%

、管亚霞占

2%

、管柏成占

1.41%

、刘辉占

3.75%

、向昕占

1.46%

、梁剑雄占

0.73%

、王琼占

3.59%

、祝

卫波占

3.75%

。 授权瓯联公司签署有关协议和文件，并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2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四届三十七次董事会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本次交易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1

、大雄风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大雄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与深南中路交界东北田面城市大厦

19F

法定代表人：李捍雄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受托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股权结构：李捍雄占

60%

，吴美容占

40%

。 实际控制人为李捍雄。

2

、吉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吉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丁山河村

法定代表人： 洪悦芬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股权结构：李成占

10%

，杭州大阳纸塑制品有限公司占

90%

。 实际控制人为李成。

大雄风公司、吉成公司、徐泽林、祝卫波、刘辉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权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24.86%

股权。 新能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

、企业名称：江西中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

、住所：上饶市信州区吉阳中路

18

号

12

幢

1-601

4

、法定代表人：管中东

5

、注册资本：

4,600

万元人民币

6

、经营范围：锂离子二次可充电池的生产、加工、销售（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或资质

证经营）

7

、股权结构：管中东占

84.99%

、管亚霞占

2%

、管柏成占

1.41%

、刘辉占

2.91%

、向昕占

1.46%

、梁剑雄

占

0.73%

、王琼占

3.59%

、祝卫波占

2.91%

。 实际控制人为管中东。

新能源公司目前处于创业期与发展期的过渡阶段，自

2008

年

7

月创立至今，其致力于技术研发、产

品研发和市场开拓，成本费用支出较大，业绩相对欠佳。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国富浩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分所于

2011

年

4

月

9

日出具的国浩沪专审字〔

2011

〕第

307

号《江西中投

新能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新能源公司截止

2011

年

2

月

28

日的资产总额为

5,272.6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56.42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471.40

万元、净资产为

3,516.25

万元，

2011

年

1-2

月的营业收入为

214.90

万元、净利润为

-60.55

万元。

瓯联公司受让的新能源公司股权在

2011

年

2

月

28

日对应的净资产帐面值为

874.14

万元，该部分股

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它限制转让的情况和权属争议情况，新能源公司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1

、参股方案

瓯联公司以

1,311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24.86%

股权，大雄风公司以

851

万元人

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16.13%

股权， 吉成公司以

468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

公司

8.87%

股权，徐泽林以

362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6.86%

股权，祝卫波以

44

万元

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0.84%

股权， 刘辉以

44

万元人民币购买管中东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0.84%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能源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变更为管中东占

26.59%

、瓯联公司占

24.86%

、大

雄风公司占

16.13%

，吉成公司占

8.87%

、徐泽林占

6.86%

、管亚霞占

2%

、管柏成占

1.41%

、刘辉占

3.75%

、

向昕占

1.46%

、梁剑雄占

0.73%

、王琼占

3.59%

、祝卫波占

3.75%

。

2

、出资方式

瓯联公司以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3

、定价依据与支付方式

鉴于新能源公司现阶段将步入发展期，同时其所处锂电池行业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经相关各方协

商一致，以新能源公司

2011

年

2

月

28

日的净资产值为基础，确定了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相关各方将以

相同价格购买新能源公司股权。因此，瓯联公司购买新能源公司

24.86%

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1,311

万元。

瓯联公司将自相关协议签订并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

70%

股权转让款，余款自工商变

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支付。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瓯联公司本次参股新能源公司，是为推进公司转型升级工作而开展的创投项目之一，有利于进一步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六、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

、国浩沪专审字〔

2011

〕第

307

号《江西中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243

证券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2011-018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

30

分

2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布吉坂田五和南路

49

号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坂田分厂

3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11

日

4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海成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二）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0,994,466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258,068,956

股的

62.3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银

（深圳）律师事务所陈国尧律师和陈赛德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通过决议如下：

（一） 会议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160,994,4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二） 会议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160,994,4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160,994,4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四）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1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160,994,4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五）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160,994,4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六） 会议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160,994,4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庞大同、熊楚熊、苏启云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其

2010

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陈国尧律师、陈赛德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二

O

一

0

年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12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2011]382

号文）核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6,98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9.72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

137,645.6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22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33,425.6

万元，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进行验资，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1]

第

11697

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意大利光伏电站项目，通过在意大利四个地区设立四家子公司，即投资

4,

990

万美元设立综艺（意大利）马尔凯光伏有限公司，投资

4,920

万美元设立综艺（意大利）西西里光伏有

限公司，投资

4,920

万美元设立综艺（意大利）普利亚光伏有限公司，投资

4,920

万元设立综艺（意大利）

皮埃蒙特光伏有限公司，在意大利开发共计

44MW

光伏电站项目。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2011

年

4

月

14

日，公

司、保荐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南证券

"

）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

"

开户银行

"

）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与上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情况如下：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账号为

32001647436059888999

，截至

2011

年

4

月

7

日，专户余额为

34,425.6

万元。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账号为

840121358708096001

，截至

2011

年

4

月

7

日，专

户余额为

33,000

万元。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账号为

10-713001040220598

，截至

2011

年

4

月

7

日，专户余额为

33,000

万元。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账号为

7358010182600044616

，截至

2011

年

4

月

7

日，专户余

额为

33,000

万元。

二、西南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西南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西南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西南证券

的调查与查询。 西南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三、公司授权西南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廖晴飞、许冰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四、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西南证券。

五、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西南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六、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西南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

可以主动或在西南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七、西南证券发现公司、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八、本协议自公司、西南证券分别与开户银行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008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1-018

债券代码：

122044

债券简称：

10

连云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0

连云债”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要求，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评估）对公司发行的

"10

连云债

"

（债券代码：

122044

）进行了跟踪评级。 鹏元评估对公司及其

2010

年

1

月发行的公司债券的

2011

年

跟踪评级结果为：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

维持为稳定。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6.5

亿元公司债券

2011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江苏连

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0

年度）》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或公司网站

www.jlpcl.com

上查询。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002247

股票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10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

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姜飞雄先生、总经理毛立新先生、独立董事戴祥波先生、

财务总监姜丽琴女士、董事会秘书黄江先生、保荐代表人金碧霞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6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09

华发债”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委托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鹏元

评级

"

）对本公司发行的

"09

华发债

"

进行了跟踪评级。

鹏元评级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珠海华发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8

亿元公司债券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评级报告维持本公司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本次信用评级报告的具体情况， 请查阅

2011

年

4

月

16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上刊登的报告全文。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公司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号：

600282

编号：临

2011-012

号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

0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

司债券的议案》。

2011

年

4

月

1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

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